第參章    組織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十六條 
	體育組負責規劃相關運動事宜。
	體育組負責規畫相關運動事宜，組織及監督各系隊事宜。

	修改（新增或刪除）原因
	為建構具體系隊組織運作。



第壹拾參章    體育組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四十三條
	本組負責下列事務：
（一）負責規劃相關運動事宜。
（二）負責公布學校體育室相關活動事宜。
（三）與系隊保持良好溝通，並對系內公布各項消息。
（四）對外代表本系接洽或承辦體育競賽事宜。
（五）提倡系上同學參加體育活動。
	本組負責下列事務：
（一）負責規劃相關運動事宜。
（二）負責公布學校體育室相關活動事宜。
（三）與系隊保持良好溝通，並對系內公布各項消息。
（四）對外代表本系接洽或承辦體育競賽事宜。
（五）提倡系上同學參加體育活動。
（六）組織及監督各系隊。

	修改（新增或刪除）原因
	為建構具體系隊組織運作。


[bookmark: _GoBack]
